湘潭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  告
	部门概况
	单位名称
	湘潭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

	
	年度预算金额
	1279.39万元

	
	主管部门
	

	
	单位基本职能
	1.负责县直机关事务的建设、管理、保障和服务工作。根据上级有关政策规定，拟订全县机关事务工作的规定、办法和规章制度，并组织实施。

2.负责县本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及其配套设施设备的建设（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购置）及维修改造、调剂使用、监督管理、清查登记等工作。指导全县机关后勤保障的规划建设和监督管理等工作。负责县本级过渡性用房的建设管理和服务工作。负责县机关食堂管理服务工作。指导乡镇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、周转房的建设管理和服务工作。

3.负责县本级公务用车服务监督管理平台日常工作。负责县本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服务工作。做好全县公务车辆司勤人员的业务指导、培训等管理工作。

4.负责县委、县政府机关大院和有关县直机关部门物业管理工作，指导其他县直机关物业管理工作。研究拟定县直机关物业技术服务标准并指导实施。

5.负责厅级（含）以上领导来县考察、调研和检查指导等公务活动的接待工作。负责来县重大招商引资活动的接待工作。指导全县各部门、各乡镇公务活动接待工作。

6.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县直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管理工作。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有关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和处置等工作。

7.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	绩效完成情况
	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
	2024年初预算1279.39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616.69万元，项目支出662.70万元。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预算调整数为1868.16万元，增加588.77万元，年度工作执行中因落实国家政策，县委、县政府临时安排的工作任务而产生的调整。上年结转资金1082.59万元；2024年度全年支出决算总额为1739.78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472.78万元。预算内年末结转资金1477.98万元。

	
	绩效目标
完成情况
	2024年，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在县委、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，坚持党建引领，切实履行管理、保障、服务职能，为机关单位高效运转、县委、县政府中心工作开展、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后勤保障。集中统一，细化管理，深化国有资产体制改革；压实责任，强化监督，发挥机关事务职能作用；立足本职，敢于担当，做好后勤保障；统筹协调，细致周到，提升管理服务保障水平，一是加强公车管理，二是提升公务接待，三是优化物业服务，四是加强食堂管理；节能增效，低碳降耗，推动公共机构能耗管理；落实责任，凝聚合力，全面促进单位党建发展。一年来，办公用房、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等工作有声有色；公务用车、公务接待等工作协调有序；机关食堂、物业管理、周转房等工作保障有力；安全生产、综治信访工作稳步推进。

	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
	存在的问题
	1.结转资金指标较多。

2.对项目业务政策理解不深刻，指标设置考虑不周，对个别项目的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、不具体。

	
	改进措施
	1.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，按照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，做好、做细预算基础工作，提高预算的准确性，进一步加强业务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，在资金安排和年初预算审核时，结合实际，分类研究，科学测算，合理安排，统一支出标准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
2.做好绩效管理标准化建设，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；加强绩效管理培训学习，提高思想认识；完善单位绩效管理内部管理制度，明确绩效管理职责，优化业务流程。

	
	其他需要说明问题
	        无


